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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9 6 年 8 月 份 局 務 會 議 紀 錄 

壹、時間：96年 8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貳、地點：市政大樓中央區 8樓 801會議室 

參、主席：林局長建元                               記錄：張素珍 

肆、出席人員： 

吳雲蓮 謝松芳 陳惠平 李永成 方泰霖 余明讚 吳素琴 

謝新生 彭湘森 劉寧添 江林寶 鄭玄恭 沈榮銘 鄭澤鴻 

王淑芳代 劉家瑜 林介聿 李錦榮 馮玉青 徐淑慧 蔡宗峰 

伍、獻獎及頒獎： 

表揚本局暨所屬本市稅捐稽徵處薦報本府 95 年實踐端正政風模範人

員，並頒發獎品以資鼓勵： 

一、本府覆審當選： 

本局菸酒暨稅務管理科股長徐偉誌 

稅捐處法務科稅務員邢愷明 

二、本局初審通過： 

稅捐處企劃服務科助理稅務員胡夢茵 

稅捐處南港分處工友陳建霖 

陸、專題報告： 

本市動產質借處曾組長木松報告：「台北質借好溫暖計畫」 

柒、各單位業務報告：略 

捌、主席指示事項： 

主    席    指    示    事    項 
主辦 

單位 

一、有關基隆路整建住宅地下室之管理機制，請非公用財

產管理科洽詢信義區清潔隊使用該地下室之可行性

非公用財

產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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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會同秘書室儘速研議於該地下室入口設置自動

感應照明設備事宜，並派員不定時巡查，以維該空間

安全及環境衛生。 

二、為因應市府組織調整，請配合修正下列法規： 

（一） 市稅處：「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辦理土地增值稅稽徵

作業要點」。 

（二） 財務管理科：「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

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三） 菸酒暨稅務管理科：「臺北市政府菸酒聯合查緝小

組設置要點」、「臺北市政府加強租稅宣導作業要點

」。 

（四） 金融管理科：「臺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臺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

設置要點」。 

（五） 公產管理科：「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管理評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市稅處、財

務管理科

、菸酒暨稅

務管理科

、金融管理

科、公產管

理科 

三、本府健保費、勞保費負擔與中央之訴訟案遭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查封本府財產，因該署曾表示將查封本府持

有股票求償（將由特定買家採盤後交易方式進行），

請金融管理科預為因應，以保障本府權益。 

金融管理

科 

四、因各縣市曾發生學生於網路販賣酒品，違反菸酒管理

法案件，故請菸酒暨稅務管理科加強對學生之宣導事

宜，落實本府事前宣導重於事後處罰之菸酒政策。 

菸酒暨稅

務管理科 

五、郭松林、鐘阿貴君訴請確認中山區吉林段四小段 614

、616地號市地買賣關係存在案，訂於 96年 9月 6日

非公用財

產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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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本局業委請古明峰律師辦理訴訟，請非公用財

產管理科於開庭前與律師充分溝通，以確保市產權益

。 

六、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開發案已獲市府同意由民間投

資，並依促參法以 BOT方式辦理開發，但內政部於 96

年 8月 7日發函（自文到之日起）暫停受理老人住宅

BOT、BOO促參申請案，有關本案開發內容調整問題，

請非公用財產開發科及早因應。另因本案涉及開發範

圍內受保護樹木、環境影響評估等，請召集有關人員

就本開發案各項細節開會研商對策。另市長於第 1434

次市政會議指示，本府各項公共建設或開發案應於工

地建置願景圖，讓當地市民了解興建時程及成果，本

案辦理 BOT開發時應請廠商施作。 

非公用財

產開發科 

七、主計處對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新增管制措施

，即營繕工程自市長核准日起 3 個月內，其他項目 2

個月內需確定發包金額向該處申請分配。本年度申請

動支第二預備金之市有財產管理地理資訊系統須於 9

月 11 日前，集中支付電子作業系統須於 10 月 15 日

前函請主計處辦理分配，若無法於期限前辦理分配視

同註銷，必需重新簽報市府，請注意時效。倘無法於

期限前申請分配者，請於期限前重新簽請市府同意，

以利業務進行。 

資訊室、支

付科 

八、人事室主辦首長聯誼活動，請確認活動路線、自行車

放置地點，務使參加人員賓至如歸，請主任秘書督導

，協調秘書室、政風室配合辦理，展現本局內部團結

主任秘書

、人事室、

秘書室、政



 4 

精神、外部溝通協調能力。另請菸酒暨稅務管理科配

合辦理菸酒宣導活動。 

風室、菸酒

暨稅務管

理科 

九、於各種場合進行之頒獎儀式，請主辦單位將頒獎照片

交付得獎人留存，並以電子郵件傳閱同仁及於本局佈

告欄張貼得獎照片。另請人事室思考改進頒獎表揚流

程，以達最大鼓勵效果之目的。另請秘書室於頒獎儀

式之背景海報上加註日期，以資完備。 

人事室、秘

書室 

十、有關本局員工交流佈告欄請人事室思考建立制度，訂

定張貼之標準項目，如張貼本局新進員工照片、簡歷

，或離職同仁感言等，以達交流目的 

人事室 

十一、以下各項請本局各科室注意辦理： 

（一） 請檢視目前之作業方法，檢討有否改進空間。 

（二） 請把握回應新聞媒體之時間，可先提供簡要資料予

新聞處（觀光傳播局），嗣後再補充完整資料，以

爭取時效。 

（三） 市長於 1434 次市政會議指示，本府簽定之委外經

營契約須訂明強制接管及退場機制。本局之法制專

員業於 8月 1日報到任職，負責法制作業、契約審

核、國家賠償等業務。嗣後相關法制作業或契約訂

定案件，請會請法制專員審查處理，以加速行政流

程提升本局行政品質。 

 

本局各科

室 

玖、散會：中午 11時 50分 


